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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 9人，由校長遴聘

行政主管、教師代表

3~4人，由職員工推選

5~6名職員工代表擔任 

 

 

由人事室提供名冊彙製

候選名單，需排除職員

工成績考核委員及擔任

主管之職員工 

 

向電算中心申請開放投

票系統，從系統管理統

計票數，確認當選名

單，如有同票數，則由

主秘抽籤決定 

 

 

彙整主管代表、專任教

師代表名單，簽請校長

遴聘 3～4名擔任 

 

 

任一性別應占委員總數

三分之一以上 

 

 

 

 
 
 
 
 

進行投票作業 

呈校長，另遴聘主

管、專任教師代表擔

任委員 

編製當選委員名單 

遴選作業開始 

結束 

１
個
月 

彙整職員工候選名單 

申請使用投票系

統、設定投票系統 

製發聘函 


